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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 斯达康公司案对《海外腐败行为法》执法的启示 
 

 

    美国司法部（司法部）及证券交易委员会（证交会）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对 UT

斯达康案达成和解。这标志着证交会和司法部一年来在《海外腐败行为法》执法领域

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UT 斯达康是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从事电话网络设备及手机生产的美国企业。

其业务主要集中在中国，其 75%以上的营业额一度来自于向中国的省市级国有电信公

司进行的销售。 

 

    UT 斯达康的案情将为 2010 年的《海外腐败行为法》执法及风险带来哪些启示

呢？ 

 

要点 

 

• 在 UT 斯达康与证交会和司法部和解之前，UT 斯达康一直将提供境外旅行作为主

要的经营手段，与两年前（2007 年 12 月 21 日）司法部审结的朗讯案情况相

似。 

  

• 与朗讯不同的是，UT 斯达康曾试图通过安排出差者参加美国高校举办的高管培

训课程来对他们的差旅安排进行“粉饰”（也就是说，尽量使此类旅行有一定的

商业味道，尽管此类旅行并非为了 UT 斯达康产品推广）。 

  

• UT 斯达康还向泰国及中国的政府客户的雇员或其亲属提供就业职位，构成签证

欺诈行为。公司向这些人提供薪水和福利、编制虚假的业绩评估报告，甚至提供

虚假文件，有三人因此取得了在美永久居住权（即“绿卡“）。 



  

• 证交会指出，UT 斯达康常驻泰国的总经理曾花费将近 10,000 美元购买法国名

酒，作为对政府客户代理人的馈赠，包括每只价值超过 600 美元的名贵酒瓶。有

意思的是，以上指控并没有指出，该代理人本人是否为《海外腐败行为法》中规

定的“外国官员”，也未指出上述名酒是否转交给在 UT 斯达康希望从其争取业

务的国有电信公司任职的外国官员。 

 
UT 斯达康案对经营活动的启示 

 

• 《海外腐败行为法》规定，在产品或服务促销或宣传中支付善意的费用，包括合

理的差旅费及食宿费，应认定为是正当的，但是这种正当性应以产品/服务推广

为前提。而在 UT 斯达康出资的旅行中却不存在此项前提，因为其旅行与 UT 斯达

康产品推介毫无关系，而此旅行却被称为“培训之旅“。本案的结果表明，即使

公司为外国官员出资的旅行具有商业色彩（以此避免朗讯或美国控制组件公司案

的陷阱），但是如果不存在与产品演示或检验有关的合法目的，则就《海外腐败

行为法》而言，仍然是违规的。请注意，在 UT 斯达康案中，有些情况并非完全

有利于证明旅行的”商业“性，因为有些旅行目的地包括拉斯维加斯和夏威夷

（在这些地方 UT 斯达康并无设施也未开展培训），而此类旅行仍被冠以培训的

名义。 

 

• 奢侈赠品，即使标价在 1,000 美元以下，也会涉嫌腐败。如果贵公司向外国国有

客户馈赠路易威登皮夹或 Hermes 领带，即使这些礼品的价格仅为数百美元，从

UT 斯达康吸取的教训表明，贵公司仍面临违法风险。请注意，在同样于 2009 年

结案的 Avery Dennison 案中，涉案的对外国官员所赠礼品，有的价值仅为 125

美元。 

 

• 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向国有客户销售的行业（例如电信、油气、制药）的公

司更有可能受到美国相关执法人员的更为严格的审查。 

 

• 如果政府发现在政府销售中存在违反《海外腐败行为法》的证据以及在向私人进

行商业性销售中行贿的证据，政府也可能会依据《旅行法》以违反商业贿赂法为

由对这些私人销售提起控诉。在 2009 年，这是较为普遍的执法工具，2010 年这

种趋势是否会延续，仍有待观察。 

 

• 对 UT 斯达康所处的罚金相对较轻（须分别向司法部和证交会支付 150 万美

元）。司法部表示，其决定达成不起诉协议的原因有三：（1）公司积极配合司

法部和证交会的调查，随叫随到；（2）及时、主动、充分披露案情；及（3）该

公司已经做出并承诺作出补救的程度（比如，该公司的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辞

职，其他高管也离开了公司）。 

 

    综上所述，在 UT 斯达康案和解过程中披露的案情表明，《海外腐败行为法》的使

用范围和解释并未因该案的解决而扩大。然而，此案仍然是值得关注的，原因有二。

首先，该案将促使人们更深刻地从先前“旅行”和“馈赠”案（比如朗讯和控制组件

公司）中吸取教训。其次，该案再次体现了证监会和司法部自西门子案以来公开发表



的声明精神，即积极配合可导致处罚显著减轻。在控制组件案中（该案也于 2009 年和

解），违反《海外腐败行为法》的行贿额达到 490 万美元（还有 195 万美元的商业贿

赂构成触犯《旅行法》的先决行为）。相比之下，UT 斯达康仅为不正当休闲旅游的款

项就达到 700 万美元，另外还有 400 万美元用于高管培训课程，150 多万美元付给假

冒的咨询顾问——贿金总计超过 1,200 万美元。在控制组件公司案中，所判处的罚金

为 1,820 万美元，而对 UT 斯达康所处的罚金只有 300 万美元，尽管后者的不正当付款

额很高，这是因为该公司积极配合调查，并且主动进行纠正。相反，在控制组件公司

案中，迄今为止披露的案情（比如被告方有人在内部调查期间被发现试图将证明有罪

的文件冲到下水道）表明，该公司未能提供积极配合。那么，在 2010 年，UT 斯达康

案的结果是否会激励涉案公司主动披露更多事实？让我们拭目以待。 
 


